
  ○疫苗的效果： 防病情加重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※ 少数情况会引起 重的症状。

  ○接 次数：除孕 、基 病患者、不 1 幼儿等的  人、老年人1次外，接 2次

     　→有 防病情加重的效果。（无法 防被 染。）

  ○接 可能引起的副作用：  ・  等

新型流感疫苗接 日程的通知

 在理解疫苗的效果和  基 上，决定是否接 。

■接  用（本人承担）

・第一次：3,600日元、第二次：2,550日元（与第一次接 医 机 不同 3,600日元）

※接 次数将来可能  一次。

■接 流程

① 日程与接 地点

■ 于新型流感疫苗

符合 先接  象者 咨  常就 的医 机 是

 　　

　
　

　 　

　
　　

■可以 先接 的人群

・“ 先接 的人群“的”申 接  始  “和“接  始  “如下 
・ 于接 疫苗向医 机 的咨 ， 在 始接受申 之后提出。

※ 于接 的 序，不是根据申 的 序，而是根据病情等 合判断做出决定。

① 日程与接 地点

②准 相 文 

③申 接 

否 施接 。（不 施 咨 下面的保健所）

接   准  明自己符合接  象的文件（参照

下表）

向 施接 的医 机 申 接 。  接 日期 
与医 机 商 。

【今后的“接 申 ”及“接 ”日程（ 定）】

接 日程

 始申 
10月28日

医 人 
孕 
基 病患者（最 先）

■接  始  ：11/16～

■接 始 ：11/16～

② 基 病患者
・“ 先接  象 明 （交  常就 的医 机 ）」
　※在 常就 的医 机 接  不用

③ 1 到小学3年 的小孩

必　要　   件
① 孕 ・“母子健康手册”

・“母子健康手册”和“各 健康保 保  ”

④ 不 １ 幼儿的保 人
・“母子健康手册”、“各 健康保 被保 者 ”及“ 籍 明”等
  （与不 1 的幼儿同 的 件）

 先接  象

■提交文 列表

④ 施接 
接 疫苗后，接 部位可能会  或  。如  
担心的症状或持 出 某症状 ，   接 的医

 机 

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

 始申 
11月16日

 始申 
11月30日

 始申 
12月7日

 始申 
12月14日

小学１～３年 

基 病患者(其它)

幼儿（１ ～学 前）

不 1 幼儿等的  人

小学4～6年 

中学生

■接  始  ：1２月上旬（12/8左右）～

■接  始  ：11/16

■接  始  ：1２月上旬（12/8左右）～

■接  始  ：1２月下旬（12/21左右）～

高中生、老年人依次接 

■接  始  ：1２月下旬～

■接  始  ：1２月下旬～

■接  始  ：1月上旬～

■接  始  ：1月中旬～

健康的成年人等
■接  始  ：２月上旬～

 始申 
12月21日

 始申 
1月20日

 ・松江保健所 TEL 0852-23-1355  ・云南保健所 TEL 0854-42-9635

 ・出云保健所 TEL 0853-21-1185  ・ 央保健所 TEL 0854-84-9810

 ・浜田保健所 TEL 0855-29-5557  ・益田保健所 TEL 0856-31-9550

 ・ 岐保健所 TEL 08512-2-9900  ・ 岐保健所（ 前） TEL 08514-7-8121

 ・ 根 健康推  TEL 0852-22-6131 　  根 医  生 TEL 0852-22-6530

  

・“ 先接  象 明 ”
・“各 健康保 保  ”、“ 籍 明”等（可以 明与因身体原因不能接
 的 先接  象是同一家庭的成 ）

⑥ 相当于小学4年 到高中生年 的人群
⑦ 65 以上的人群的 籍 明等可 明年 的 件

・“各 健康保 保  ”、“学生 ”、“   照以及 籍 明”等（可以
 明年 的 件)

⑤  先接  象却因健康原因无法接 者的  人
等

　　

※上述人群以外的人，要在上述人群接 后再接受接 。

※“基 病患者（最 先）”，指有基 病患并住院，定期入院者中"1 至相当于小学3年 年 的儿童”及

“病情加重  特 高，医生判断符合国家制定的相 基准的人群”。

■接  所（医 机 ）

 常就 医 机 

右 的保健所

有 常就 医 机 者

有 常就 医 机 ，但 医 机

 不  接 疫苗者

 于新型流感疫苗接 手 的咨 （平日：9：00 ～ 17：00）

※ 于低收入者的公 担制度 咨 各市町村相 位

○    根 网站（http://www.pref.shimane.lg.jp）

首 上“新型流感接 日程“等相 内容。

国 疫苗

 口疫苗

　　没有 常就 医 机 者

※ 于低收入者的公  担制度， 咨 各市町村相  位。


